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專任教師擔任研究型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減授鐘點申請表
	單    位
	　       學院　               系

	申 請 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請檢附各執行計畫之文件


	序號
	計畫名稱及編號
	申請依據

第五條第一項
	計畫期間
	計畫總金額

（單位：元）
	擬申請減授之學期/每學期(年)時數
	研 發 處

審核意見

	1
	
	□ 第一款

□ 第二款

□ 第三款□ 第四款
	
	
	□僅第一學期      
□僅第二學期      
□申請全學年      
	

	2
	
	□ 第一款

□ 第二款

□ 第三款□ 第四款
	
	
	□僅第一學期      

□僅第二學期      

□申請全學年      
	

	3
	
	□ 第一款

□ 第二款

□ 第三款□ 第四款
	
	
	□僅第一學期      

□僅第二學期      

□申請全學年      
	

	擬申請減授鐘點每學期總時數：

第一學期     小時；第二學期      小時
	審核結果（由研究發展處核填）

同意核減：第一學期      小時；第二學期      小時

	節錄本校專（兼）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編配計算要點第五條規定如下：

五、專任教師推動或進行研究計畫，得以下列標準核減每週日間部授課時數（以下計畫之總計畫主持人應為本校專任教師）：

(一)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原科技部)研究計畫及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總計畫主持人，每案得核減每週基本授課時數1小時。
(二) 國家型跨領域研究計畫或中央政府機關委託研究計畫(以上兩項計畫應編列管理費且非教育部計畫)之總計畫主持人，每案得核減每週基本授課時數1小時。
(三) 研究型產學合作案及其他與校外合作之相關研究案(應編足符合本校規定之管理費)之總主持人；或學校因應產業技術研發需求，提經研究發展處專案委員會通過計畫之參與教師，單案計畫金額達50萬元以上者，每案得核減每週基本授課時數0.5小時； 單案計畫金額達100萬元以上者，每案得核減每週基本授課時數1小時。（以上金額不含學校配合款）
(四) 擔任教育部直接委辦計畫、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簡稱USR計畫)或教學型計畫(非推廣教育計畫) 且僅限教學單位之教師個人承接計畫之總計畫主持人或由總計畫主持人指定 1 位實際執行者，單案計畫金額達 600 萬元以上者，每案得核減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1 小時。單案計畫金額未達 600 萬元者，每案得核減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0.5 小時。（以上金額不含學校配合款）

前項各計畫如擔任他校之共同主持人，且確有計畫經費納入本校，每案得核減每週基本授課時數0.5小時。計畫執行期程達3 個月以上未滿 10 個月者，得核減授課時數一學期；計畫執行期程達 10 個月者，得核減授課時數一學年。

前項計畫執行期程之計算依計畫（契約書）之規定，以計畫起始日起算至計畫執行完畢日止，不含計畫延期。減授基本授課時數之期程不包括寒暑假期間。

依計畫（契約書）期程之結束日為準，惟學校因應產業技術研發需求提經研究發展處專案委員會通過之計畫，則依計畫(契約書或合作意向書)期程之起始日為準，專任教師於前一學年度 8 月1日至次年 7 月 31 日主持或結案之研究案及產學合作案，以於下一學年度核減授課時數為原則；惟至多以核減 3 小時為限。

如研究案或產學合作案起始日為受理當年度2月1日後且結案日為當年度7月31日前，則該案可延至下一年度提交申請。

    前項減授鐘點由研發處彙整後核實製作清冊，於每學期開學前送課務組作為教師授課鐘點之減授證明，俾於辦理教師授課鐘點清冊，以備查核。

備註：

1.因應計畫減授鐘點修法過渡時期，為避免影響教師權益，本次受理申請115學年度計畫減授鐘點，計畫基準日及適用法規說明分述如下：
      (1)教師承接研究型產學合作案及其他與校外合作之相關研究案(應編足符合本校規定之管理費)：

       A.契約書起始日為114年7月31日以前，且結束日介於114年8月1日至115年7月31日間之案件(不含
         計畫展延)，適用修正前法規(10萬0.5小時，30萬1小時，50萬1.5小時，100萬3小時)。

       B.契約書起始日為114年8月1日以後，且結束日介於114年8月1日至115年7月31日間之案件(不含計
         畫展延)，適用修正後法規(50萬0.5小時，100萬1小時)。
 (2)國科會(原科技部)、教育部及產學合作計畫(契約書)期程之結束日介於114年8月1日至115年7月31
    日間之案件，逾期申請不得再議。
 (3)計畫起始日為115年2月1日，且結案日為115年7月31日之案件，如不及本次申請，得於下一年度提
    交申請。
2.學校因應產業技術研發需求提經研究發展處專案委員會通過計畫(契約書或合作意向書)期程之起始日介於
113年8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間之案件，逾期申請不得再議。

3.本次減授鐘點之範圍為115學年度，爾後不再受理。

4.114學年度申請休假之教師，請於本次提出申請。


5.計畫減授1學年鐘點時，不得拆分為2學期後將鐘點加總。

	申請人
	系主任
	院  長
	研究發展處

	
	
	
	


注意事項：一、研究發展處審核後認定未符規定部分，應敘明理由並復知申請人。
          二、本表審核完竣後正本由研究發展處留存，影本送申請人及其所屬教學單位、教務處備查。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專任教師擔任研究型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減授鐘點申請表(範例)

	單    位
	ｘｘ　學院　ｘｘ  系

	申 請 人
	ｘｘｘ
	申請日期
	114年12月15日

	◎請檢附各執行計畫之文件


	序號
	計畫名稱及編號
	申請依據

第五條第一項
	計畫期間
	計畫總金額

（單位：元）
	擬申請減授之學期/每學期(年)時數
	研 發 處

審核意見

	1
	國科會(原科技部)計畫
	▓ 第一款

□ 第二款

□ 第三款□ 第四款
	114/08/01-
115/07/31
	631000
	□僅第一學期      

□僅第二學期      

■申請全學年   1   
	

	2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 第一款

□ 第二款

□ 第三款□ 第四款
	114/08/01-
115/07/31
	100000
	□僅第一學期      

□僅第二學期      

■申請全學年   1   
	

	3
	研究型產學合作計畫
	□ 第一款

□ 第二款

▓ 第三款□ 第四款
	114/08/01-

115/04/30

(8個月)
	350000
	□僅第一學期      

■僅第二學期   1 □申請全學年     
	

	4
	教育部計畫
	□ 第一款

□ 第二款

□ 第三款▓ 第四款
	114/08/01-

115/07/31

(12個月)
	150000
	□僅第一學期      

□僅第二學期      

■申請全學年  0.5   
	

	擬申請減授鐘點每學期總時數：

第一學期  2.5  小時；第二學期  3  小時
	審核結果（由研究發展處核填）

同意核減：第一學期      小時；第二學期      小時

	節錄本校專（兼）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編配計算要點第五條規定如下：

五、專任教師推動或進行研究計畫，得以下列標準核減每週日間部授課時數（以下計畫之總計畫主持人應為本校專任教師）：

(一)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原科技部)研究計畫及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總計畫主持人，每案得核減每週基本授課時數1小時。
(二) 國家型跨領域研究計畫或中央政府機關委託研究計畫(以上兩項計畫應編列管理費且非教育部計畫)之總計畫主持人，每案得核減每週基本授課時數1小時。
(三) 研究型產學合作案及其他與校外合作之相關研究案(應編足符合本校規定之管理費)之總主持人；或學校因應產業技術研發需求，提經研究發展處專案委員會通過計畫之參與教師，單案計畫金額達50萬元以上者，每案得核減每週基本授課時數0.5小時； 單案計畫金額達100萬元以上者，每案得核減每週基本授課時數1小時。（以上金額不含學校配合款）
(四) 擔任教育部直接委辦計畫、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簡稱USR計畫)或教學型計畫(非推廣教育計畫) 且僅限教學單位之教師個人承接計畫之總計畫主持人或由總計畫主持人指定 1 位實際執行者，單案計畫金額達 600 萬元以上者，每案得核減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1 小時。單案計畫金額未達 600 萬元者，每案得核減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0.5 小時。（以上金額不含學校配合款）

前項各計畫如擔任他校之共同主持人，且確有計畫經費納入本校，每案得核減每週基本授課時數0.5小時。計畫執行期程達3 個月以上未滿 10 個月者，得核減授課時數一學期；計畫執行期程達 10 個月者，得核減授課時數一學年。

前項計畫執行期程之計算依計畫（契約書）之規定，以計畫起始日起算至計畫執行完畢日止，不含計畫延期。減授基本授課時數之期程不包括寒暑假期間。

依計畫（契約書）期程之結束日為準，惟學校因應產業技術研發需求提經研究發展處專案委員會通過之計畫，則依計畫(契約書或合作意向書)期程之起始日為準，專任教師於前一學年度 8 月1日至次年 7 月 31 日主持或結案之研究案及產學合作案，以於下一學年度核減授課時數為原則；惟至多以核減 3 小時為限。

如研究案或產學合作案起始日為受理當年度2月1日後且結案日為當年度7月31日前，則該案可延至下一年度提交申請。

    前項減授鐘點由研發處彙整後核實製作清冊，於每學期開學前送課務組作為教師授課鐘點之減授證明，俾於辦理教師授課鐘點清冊，以備查核。

備註：

1.因應計畫減授鐘點修法過渡時期，為避免影響教師權益，本次受理申請115學年度計畫減授鐘點，計畫基準日及適用法規說明分述如下：

      (1)教師承接研究型產學合作案及其他與校外合作之相關研究案(應編足符合本校規定之管理費)：

       A.契約書起始日為114年7月31日以前，且結束日介於114年8月1日至115年7月31日間之案件(不含
         計畫展延)，適用修正前法規(10萬0.5小時，30萬1小時，50萬1.5小時，100萬3小時)。

       B.契約書起始日為114年8月1日以後，且結束日介於114年8月1日至115年7月31日間之案件(不含計
         畫展延)，適用修正後法規(50萬0.5小時，100萬1小時)。
 (2)國科會(原科技部)、教育部及產學合作計畫(契約書)期程之結束日介於114年8月1日至115年7月31

    日間之案件，逾期申請不得再議。

 (3)計畫起始日為115年2月1日，且結案日為115年7月31日之案件，如不及本次申請，得於下一年度提
    交申請。
2.學校因應產業技術研發需求提經研究發展處專案委員會通過計畫(契約書或合作意向書)期程之起始日介於
113年8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間之案件，逾期申請不得再議。

3.本次減授鐘點之範圍為115學年度，爾後不再受理。

4.114學年度申請休假之教師，請於本次提出申請。


5.計畫減授1學年鐘點時，不得拆分為2學期後將鐘點加總。

	申請人
	系主任
	院  長
	研究發展處

	
	
	
	


注意事項：一、研究發展處審核後認定未符規定部分，應敘明理由並復知申請人。

          二、本表審核完竣後正本由研究發展處留存，影本送申請人及其所屬教學單位、教務處備查。

